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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78              股票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0-015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20102010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的提案提交表决本次会议没有新的提案提交表决本次会议没有新的提案提交表决本次会议没有新的提案提交表决。。。。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以下简称“会议”)由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6 日向公

司股东发出通知公告，并于 2010 年 7 月 22 日 9:30-10:30 在山东省滨州市

黄河五路 560 号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3 人,代表股份 152,406,768.00

股，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公司聘任的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

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张忠正董事长主持，按照会议议程，经全体与会股东审议，以

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

权办理相关工商变更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152,406,76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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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委托理财的议案》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收取了大量的银

行承兑汇票，并形成一定数量的存量，为盘活银行承兑汇票存量，提高公

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资产收益,至本年底期间，公司拟将不超过 8 亿

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资金分批委托银行、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开展期限

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业务。 

1、委托理财的方式 

公司通过在银行开立的委托理财资金账户，专门用于对委托理财资金

支付、收回、收益的结算管理。委托理财资金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金融

资产。 

2、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资金来源为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回笼资金，属于公司自有

资金。 

3、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在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按照决策、执行、

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委托理财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委托理

财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公司进行委托理财需着重考虑收益和风险

是否匹配，要把资金安全放在第一位，持续跟踪委托资金的使用情况，确

保理财资金与收益到期收回。 

4、其它事宜 

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实施委托理财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委托理财形

式的选择，金额的确定，合同、协议的签署等。 

表决结果：同意 152,406,76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投资、担保、借贷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2,406,76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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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2007-2009 年度公司聘请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年度

审计，其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遵循了《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

则》，勤勉尽责，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

立审计意见，较好地履行了双方签订的《业务约定书》所规定的责任和义

务。由于双方合作良好，且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具备相关资质条件，公

司决定聘用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聘

期一年，审计费 9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152,406,76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李广新律师出席会议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